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教務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教(務)-04-011 

項目名稱 學分學程申請作業流程 

承辦單位 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目  的 為整合資源，鼓勵學生有系統的修習跨領域課程，以增加多元學習之機會。 

範  圍 本校各學制 

權責單位 
教務處：各學程設置申請審查、學程執行成效追蹤 

各所系科辦公室：學程設置辦法及計畫申請、學程執行、學生學程選讀申請、

學程證書核發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申請學程。 

二、 各開課單位擬具學分學程計畫及設置辦法。 

三、 計畫書經會簽各教學單位同意後，提案各級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

審議。 

四、 公告計畫及設置辦法，於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登錄開課。 

五、 學生提出修讀學程申請並選課。 

六、 經開課單位核定後始可核發證書。 

七、 學程如因故須終止實施，應於終止一學年前提具終止說明書，並經各

級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方可終止實施。 

八、 學分學程申請通過開設後須依「學分學程評鑑辦法」定期進行評核，

開設達二年以上之學程於第三年起開始接受評鑑，之後每二年評核一

次為原則，以為持續改善之依據；連續兩年修畢學生總人數低於五人

者，負責學程之教學單位應於院、校課程委員會中提出增進學程內容

之改善方案，其辦法另訂之。 

控制重點 

一、 依據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擬具計畫書及該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二、 計畫會簽各教學單位及提案各級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 

三、 公告計畫及設置辦法，於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登錄開課。 

四、 學生選課並完成學程後，各開課單位核定後核發證書。 

五、 學分學程申請通過開設後須依「學分學程評鑑辦法」定期進行評核。 

附註及說明 

一、 各開課單位應擬學分學程設置辦法及計畫書經各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通過後始得實施。 

二、 學生選讀學程應向開課單位申請，並於學程完成後同原開課單位申請

核發證書。 

三、 學分學程開設後應依「學分學程評鑑辦法」定期進行評核執行成效。 

四、 學程如因故須終止實施，應於終止一學年前提具終止說明書，並經各

級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 

法令依據 
一、 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二、 本校學分學程評鑑辦法 

使用表單 
一、 學分學程計畫書 

二、 學分學程評鑑資料表 



學分學程申請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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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學程申請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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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開設達 2年以上之
學程於第 3年起開
始接受評鑑，之後
每 3年評核一次為
原則。 

2.各學程開設單位
填 寫 評 鑑 資 料
表，並檢附學程計
畫書及設置辦法。 

3.由學程設置單位
所屬之一級單位
主管推薦校內外
學者專家或產學
代表 4 至 6 人，由
教務長圈選其中 3
人聘任為評鑑委
員（校外專家學者
或產學代表至少 1
人）。 

4.評定「待觀察」
者，應依評鑑委員
意見提具改善計
畫書，並於次年度
再行評鑑乙次，若
無法通過，應予以
停招一年，一年後
再進行評鑑，如仍
無法通過，該學分
學程即應整併或
停止辦理。 

5.評定「不通過」
者，應予以停招一
年，進行改善，並
於次年再行評鑑
乙次。若仍為不通
過，學程即應整併
或停止辦理。 

6.學分學程評鑑委
員評鑑結果後續
之作業流程(教務
會議審議/校長核
定) 

1.學分學程
評鑑作業 

2.填寫學分學程評鑑資料表
(檢附學程計畫書、設置辦法) 

3.由系主任、學程召集人 
推薦學者專家 

4.評鑑 

停招一年 
6.次年度
再評鑑 

8.學程整併或停辦 

校長核定 

追蹤管考 

作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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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過 通過 

5.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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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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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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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作業類別(項目)：學分學程申請作業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
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
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
設計及執行。       

二、學程申請作業 

(一)是否依據學程設置辦法

擬具計畫書及該學程設

置辦法。 

(二)計畫書及設置辦法是否

經相關會議審議。 

(三)學程是否公告。 

(四)學生選讀學程是否經開

課單位核准。 

(五)開課單位是否核發學程

證書。 

(六)學程是否評鑑。 

      

三、學程申請考核作業 

(一)學程評鑑資料表。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

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